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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3行初22号之二
浙江中赞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修婷诉被告

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第三人你单位工商行政
管理行政登记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9）浙
0103行初22号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6破14号之六

申请人: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4月29日,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向

本院提出申请,称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已执行完毕,破产财产分配已完结,请求本院终结宁

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按照债

权人会议通过并经本院确认的《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完毕,该分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120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宁波本福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25民催2号
象山炜翔针纺织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48769289、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5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公
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象山炜翔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48769289、汇票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
人为象山曼远针织制衣厂、收款人为象山炜翔针纺织品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0年1月20日、汇票到期日
为2020年7月20日、最后持票人为象山炜翔针纺织品有
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0年5月6日起至2020年

8月5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670号
龙敬先：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与被告

龙敬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867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龙敬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付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货款4650元及利息损失（以
46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付）。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
付），共计700元，由被告龙敬先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裁
定受理对东阳市美联储服装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申请，于2020年4月8日裁定宣告东阳
市美联储服装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
美联储服装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美联储服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未能向管理人上缴公司的公章
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东阳市美联

储服装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自
2019年7月17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
册号：330783000019580，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7837288908867 ）正、副本自 2020
年4月8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美联储服装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0年5月9日

作废声明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深圳市前海瑞赢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浙江Y11150067-11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深圳市前海瑞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深圳市前海瑞赢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深圳市前海瑞赢投资有限

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深圳市前海瑞赢投资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企业名称

宁波市丰华船务有限公司

宁波丰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辽源燃料有限公司

宁波欣涛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泷杨经贸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金涛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欧乐铁艺有限公司

宁波市弘润达油泵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中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管理人确认债权金额

18,752,467.65

8,434,348.82

17,363,596.55

29,376,410.71

30,632,269.29

29,290,009.69

28,186,382.60

28,752,864.93

21,189,965.26

抵押物

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天荒坪南路盆景园东侧2号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21092.3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业、住宅用地。

1、丰华花园酒店（安吉）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天荒坪南路盆景园东侧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11073.0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旅游服务设施用地。2、丰华花园酒
店（安吉）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天荒坪南路盆景园东侧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19944.1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安吉丰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天荒坪南路盆景园东侧3号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5683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业、住宅用地。

保证人

乌根祥、柯佩娟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15835500460、0571-87837983
深圳市前海瑞赢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5月9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沈帅帅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170167-6

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
给沈帅帅，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沈帅帅履行相关义务。沈帅帅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沈帅
帅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3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沈帅帅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268195421、0571-87836745

沈帅帅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5月9日

债务人名称

浙江索亿炊具有限公司

本金

22386344.00

欠息

8932465.98

保证人

鲁建娣、鲁东傲、阮菲菲

抵押物

抵押人浙江索亿炊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余姚市泗门镇夹塘村的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12700.6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9737.78平方米，抵押金额为3090万元。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楼希忠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楼希忠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易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楼希忠。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楼希忠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楼希忠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楼
希忠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特此公告。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5；
楼希忠 联系电话：15868968877；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楼希忠

2020年5月9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3月24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楼希忠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希望纺织有限公司

东阳市布雷斯顿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3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信银行杭东阳贷字第811088002323、811088002204号

2015信银行杭东阳贷字第811088015723、811088015712号

本金

12,436,945.79

5,202,815.10

25,462,411.66

欠息

4,358,105.03

3,464,545.74

抵押、担保人

东阳市樊氏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樊永胜、杜雪萍、厉柏立、王菊芳

东阳市金呔狼领呔有限公司、蒋顺高、陈文芳、单玉红、周琳琳

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张思聪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张思聪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安吉黑石华

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思聪。安
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张思聪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思聪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思聪
2020年5月9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浦江县森泰纺织品工艺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截止至 2019年10月21日）

6000000

6000000

累计欠息（截止至 2019年10月21日）

629770.84

629770.84

担保情况

保证人：黄胜、张灵红、黄刚、于惠阳等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
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等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台州兆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
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20年2月19日，利息暂计至2014年3月10日；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5、上表债权金额、利息及担保人、担保方式，以相应合同、权证及法律文书

为准。
联系电话：15057669996、0574-81873352
特此通知。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9日

序号

1

借款人（主债务人）

浙江百基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单位：元）

8,213,871.44

截至利息暂计利息（单位：元）

3,238,552.09

担保人

保证人：台州东新密封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百基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广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2230号申请人浙江
众联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
州市下城区广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大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金龙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
请人请求裁决：1、裁决三被申请人归还申请
人借款99.9万元；2、裁决三被申请人承担本
案仲裁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
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举证期
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
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0
年8月11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
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
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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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